
深圳市出租屋管理若干规定

（2019 年 11 月 13 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令第 325 号公布，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加强深圳市（以下简称市）出租屋管理，保

障出租屋安全，维护社会治安，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

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出租屋，包括住宅出租屋、工商业

出租屋及其他出租屋。

本规定所称出租人，包括房屋所有权人、合法使用人、

实际管理人以及受委托管理出租屋的机构、人员。

本规定适用于深圳市管理区域内的出租屋管理。

政府对公共租赁住房、产业用房管理另有规定的，从其

规定。

第三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出租屋和人口管理

的领导和协调，建立健全管理机构，完善管理制度，将出租

屋和人口管理工作纳入年度考核范围。

街道办事处应当加强出租屋和人口管理，组织街道人口

和房屋综合管理机构和有关部门做好相关管理工作。

第四条 人口和房屋综合管理机构负责出租屋的人口信

息和房屋信息核查采集，排查能直观发现的出租屋安全隐患，

并协助职能部门开展整治工作。

公安机关负责出租屋治安管理及人口户政管理，指导人

口信息采集工作。



规划和自然资源、住房和建设、生态环境、税务、市场

监管、卫生健康、文化、应急管理、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等

部门在各自的法定职责范围内对出租屋依法实施管理。

第五条 市人口和房屋综合管理机构履行以下出租屋管

理职责：

（一）负责出租屋信息管理系统的开发建设、管理与维

护；

（二）负责房屋编码信息编制、维护和更新；

（三）指导监督各区人口、房屋基础信息核查采集；

（四）协调各区配合职能部门开展出租屋安全隐患信息

排查与通报。

区人口和房屋综合管理机构在本辖区内履行以下出租

屋管理职责：

（一）组织各街道开展房屋编码信息编制、维护和更新；

（二）组织各街道开展人口、房屋基础信息核查采集；

（三）协调配合职能部门开展出租屋安全隐患信息排查

与通报；

（四）组织各街道开展出租屋其他管理服务。

人口基础信息是指《深圳经济特区居住证条例》规定的

居住登记信息。房屋基础信息包括房屋地址、房屋面积、实

际用途、使用状态等房屋物理信息。

第六条 物业服务企业、房地产经纪机构、股份合作公

司等单位应当协助政府有关部门做好出租屋管理工作。

第七条 禁止出租下列房屋：



（一）被认定为危险房屋不能使用的；

（二）存在重大消防、地质灾害等安全隐患的；

（三）存在其他不得出租情形的。

第八条 对禁止出租的房屋，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及时整

治，督促房屋所有权人落实安全主体责任。

第九条 禁止违反国家规定在生产经营、仓储场所内设

置员工宿舍。

出租人和承租人不得违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规定。未经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不得擅自改变出租屋使用功能，不得进

行开（堵）外墙门窗、封闭阳台、搭建阁楼、棚盖或者在天

台上搭建建（构）筑物等行为。

第十条 出租屋实行房屋编码管理。房屋编码信息由人

口和房屋综合管理机构统一编制、维护和更新，并纳入本市

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平台供各部门使用。

第十一条 出租人和承租人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租赁

合同备案。

第十二条 出租人应当于租赁关系成立、变更之日起七

日内向房屋所在街道人口和房屋综合管理机构申报出租屋

信息，包括本人及出租屋居住人员姓名、联系方式、身份证

件种类及号码等。

非深圳市户籍人员按照《深圳经济特区居住证条例》规

定办理居住登记。

外国人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台湾地区居民，

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第十三条 同一栋楼内出租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

当指定专人履行信息申报义务，并将专人身份信息及联系方

式报告房屋所在街道的人口和房屋综合管理机构：

（一）出租房间达到十间以上的；

（二）出租房屋居住人员达三十人以上的；

（三）以小时、天数为单位计算租期出租房屋的。

具有前款第三项情形的，出租人应当依法安装信息采集

系统向公安机关即时报送相关信息。

第十四条 人口和房屋综合管理机构应当加强出租屋和

人口管理的信息化建设，实现与公安机关居住登记申报系统

的信息共享。人口和房屋综合管理机构工作人员对申报义务

人申报的信息进行实地核查。

第十五条 人口和房屋综合管理机构应当建立出租屋信

息管理系统，与电子政务资源平台互联互通，实现部门之间

的信息共享使用。

街道人口和房屋综合管理机构应当对出租屋信息进行

动态核查，发现不实的信息应当及时更正或者反馈相关部门。

人口和房屋综合管理机构工作人员上门核查采集信息

时，应当穿着统一制服，出示工作证件。

第十六条 出租人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配合人口和房屋综

合管理机构的工作，按要求申报出租屋信息；



（二）保障出租屋建筑结构、供电、燃气和消防设施等

方面符合安全要求，告知承租人安全用电、用气等常识，并

对出租屋安全使用进行查验；

（三）保障出租屋进出通道畅通；

（四）督促承租人落实安全生产、消防、治安等相关规

定，发现出租屋存在安全隐患的，及时排除或者督促承租人

处理，无法排除或者承租人拒不改正的，及时向相关职能部

门报告；

（五）发现有违法行为或者犯罪嫌疑的，应当及时向公

安机关或者相关职能部门报告；

（六）依法纳税；

（七）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义务。

同一栋楼内出租人出租房间达到十间以上或者出租房

屋居住人员达到三十人以上的，出租人应当建立管理制度，

配备消防设施设备，做好治安防范，落实安全管理职责。

第十七条 承租人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相邻关系人的合法权益；

（二）租赁住宅出租屋时，必须如实向出租人说明租住

人数，出示本人及其他入住人员的有效身份证件，按要求申

报出租屋信息，办理房屋租赁合同备案；

（三）不得留宿身份不明的人员；

（四）出租屋内用火、用电、用气、装修装饰符合法律、

法规等相关规定；



（五）改变出租屋使用功能的，必须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规定，办理相关手续，并经出租人同意；

（六）禁止利用出租屋从事赌博、吸毒贩毒、卖淫嫖娼、

制造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违法犯罪行为；

（七）禁止利用出租屋非法生产、储存、经营易燃、易

爆、有毒、放射性等危险物品；

（八）发现安全隐患应当及时排除或者告知出租人处理，

出租人未及时处理的，应当及时报告有关职能部门；

（九）法律、法规、规章的其他有关规定。

第十八条 相关职能部门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委托人口

和房屋综合管理机构核查采集出租屋相关信息。委托核查采

集信息的应当签订书面委托协议，明确信息核查采集标准，

并提供必要经费保障。

第十九条 街道人口和房屋综合管理机构发现出租屋存

在治安、消防等安全隐患的，应当通过电话、短信或者书面

方式通知出租人、承租人及时整改；不能及时整改或者拒不

整改的，应当及时将安全隐患信息，通报相关职能部门处置。

相关职能部门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发现出租屋存在安全

隐患，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的，应当及时处理；不属于本部

门职责处理范围的，应当反馈相关行政主管部门。

第二十条 相关职能部门对人口和房屋综合管理机构通

报的安全隐患信息，应当认真查处，并及时将处理结果反馈

人口和房屋综合管理机构。



第二十一条 区政府应当结合实际制定本区出租屋安全

隐患信息通报规范及处置程序，并将出租屋安全隐患信息处

置工作纳入年度考核。

各区人口和房屋综合管理机构依据治安、消防以及居住

环境等情况，对出租屋实行分类分级管理，将治安、消防等

问题突出的出租屋向社会公示。

第二十二条 人口和房屋综合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对

形成的各类信息应当依法保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泄露、

买卖、非法使用信息。

第二十三条 出租人违反本规定的，按下列规定处理：

（一）违反第七条规定的，分别由土地监察机构、应急

管理、住房和建设等部门依法查处；

（二）违反第九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土地监察机构责令

拆除、恢复原状或者依法强制拆除；

（三）违反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查

处；

（四）违反第十六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由公安机关、

应急管理等部门依法查处；

（五）违反第十六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的，由税务部门

依法查处。

出租人不履行治安责任，发现承租人利用所租房屋进行

违法犯罪活动不制止、不报告，或者发生刑事案件、治安危

害事故的，由公安机关依法责令其整改，拒不整改的，不得

出租。



第二十四条 承租人违反本规定的，按以下规定处理：

（一）违反第九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土地监察机构责令

拆除、恢复原状或者依法强制拆除；

（二）违反第十七条第二项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住房

和建设等部门依法查处；

（三）违反第十七条第三、四、五、六、七、八项规定

的，由公安机关、住房和建设、应急管理、消防救援机构等

部门依法查处。

第二十五条 物业服务企业、股份合作公司及其他经济

组织故意阻挠、妨碍开展出租屋和人口综合管理工作的，由

相关部门依据有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六条 人口和房屋综合管理机构、公安机关、应

急管理、税务、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等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

反本规定，不履行管理职责，不按规定协助其他管理机关进

行管理的，由有关机关依法追究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

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